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表
遂人防办验收审字[     ]   号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人防工程设计资质单位：                             
人防工程专用设备定点厂：                           
人防工程施工资质单位：                             
建设单位联系人：                手机：             
一、申报材料目录

1、人防工程报建资料。

2、人防工程行政许可证。

3、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4、由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

5、人防主管部门现场核实的隐蔽工程纪录、人防工程质量验收（初验）情况登记表、人防设计单位出具的竣工质量评估报告。
6、人防工程专用设备、材料登记表及产品的出厂检验合格证，进场试验报告。

7、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出厂检测报告和安装竣工检测报告。

8、人防工程竣工图（设计变更文件）。

9、施工单位签署的质量保修书。
10、人防工程防护设备买卖安装合同。

11.平战转换预案（由有人防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
二、验收合格后，人防主管部门出具认可文件，即《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证明书》一式两份，建设单位在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时此认可文件。

三、竣工验收完成后，建设单位使用前必须在市人民防办公室办理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证（交物管合同一份）。

